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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政策 

1. 目的 

1.1 委员会向董事会提名适当人选，就委任董事及董事继任计划向董事会提供建议。 

1.2 本政策说明委员会作出任何有关建议时所采用的主要甄选标准及原则。 

 

2. 甄选标准 

2.1 委员会在评估候选人时考虑的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各项，并就委任董事会候选人或

重新委任董事会现有成员作出建议： 

(a) 信誉； 

(b) 于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成就、经验及声誉； 

(c) 可投入的时间、代表界别的利益及关注本公司的业务； 

(d) 董事会各方面的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文化及教育背景、专业经验、技能、

知识和服务任期； 

(e) 有能力协助和支持管理层，并对本公司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及 

(f) 委员会或董事会不时决定的任何其他相关因素。 

2.2 无论是委任任何董事会候选人或重新委任董事会任何现有成员，均须根据本公司的组织章

程细则及其他适用规则和规例进行。 

 

3. 提名程序 

3.1 邀请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 如有）供委员会考虑，委员会亦可提名候选人供其考虑，之

后由委员会秘书召开会议。 

3.2 就委任任何董事会候选人而言，提名委员会须就个别候选人进行充分的尽职审查并作出建

议，以供董事会考虑及审批。 

3.3 就重新委任董事会任何现有成员而言，提名委员会须提交建议供董事会考虑及作出推荐，

让候选人可于股东大会上膺选连任。 

3.4 有关股东提名任何候选人参选董事的程序，请参阅登载于本公司网站上的「股东召开特别

股东大会及于股东大会上提呈建议的程序」。 

3.5 对推荐候选人于股东大会上参选的所有事宜，董事会拥有最终决定权。 

 



4. 批准及检讨本政策 

本政策日后的任何修订须由提名委员会审批后，呈交董事会批准。 


